附表一
直接簽單業務之分期付款之長期工程保險之會計處理及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方式審核表
	檢核項目
	是否
	相關簽署人員

	1.長期工程保險保費收入認列方式按每工程標之全額保費逐標認列保費收入，惟保險單已約定保險期間分期繳付保險費者，依分期繳付保險費認列保費收入。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2.長期工程保險保費收入認列時點：（一）第一期保險費入帳日：依工程合約約定被保險人須於決標日通知保險公司者，依被保險人通知日入帳，否則均依簽單日期入帳；（二）其他各期保險費入帳日：需依雙方約定時間入帳。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3.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方式：長期工程保險採分期繳付保險費認列保費收入者，為符合準備金提存保守穩健原則，未滿期保費準備金之計提未低於採各分期保費按【（有效契約未經過期間）/（應繳日至保險屆滿日之期問）」比例計提之合計金額。另非以上開方法計提者，應逐單另列計算表說明。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4.公司業務部門應填寫長期工程保險承保作業檢核單，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保險期間、保費繳付方式、保費繳付日期等項。(請附上檢核單)
	□是
□否
□不全是
□不適用
	

	檢核項目1，2，3，4若答否、不全是或不適用，請逐項說明。


	各相關簽署人員應確認無誤再予簽署，特此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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